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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2171          证券简称：楚江新材  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23－117 

债券代码：128109             债券简称：楚江转债 

 

安徽楚江科技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向控股子公司顶立科技无偿转让共有专利权及专利申请

权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

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一、交易概述 

安徽楚江科技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23

年 9 月 4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向控

股子公司顶立科技无偿转让共有专利权及专利申请权的议案》，同意公

司拟无偿向控股子公司湖南顶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顶立科

技”）转让 6 项共有专利权及专利申请权（详见本公告第三节“交易标

的基本情况”内容），公司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管理层签署相关专

利权转让合同，并办理专利权或专利申请权变更的相关手续。 

根据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等法律、法规及规范性文件

的相关规定，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。本次交易不构成《上市公司重

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，无需经过有关部门批准。

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 

二、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

    （一）基本情况  

1、公司名称：湖南顶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

2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430100788042096T  

3、成立时间：2006 年 05 月 25 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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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、注册资本：3,989.2752 万元  

5、法定代表人：戴煜 

6、公司类型：其他股份有限公司(非上市) 

7、注册地址：中国（湖南）自由贸易试验区长沙片区星沙产业

基地（长龙街道）凉塘东路 1271 号 

8、经营范围：许可项目：第二类医疗器械生产；第三类医疗器

械生产；第三类医疗器械经营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

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，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

件为准）一般项目：新材料技术研发；新材料技术推广服务；技术服

务、技术开发、技术咨询、技术交流、技术转让、技术推广；工业设

计服务；3D 打印服务；3D 打印基础材料销售；增材制造；石墨及碳

素制品制造；石墨及碳素制品销售；合成材料制造（不含危险化学

品）；高性能纤维及复合材料制造；高性能纤维及复合材料销售；金

属材料制造；非金属矿物制品制造；非金属矿及制品销售；金属基复

合材料和陶瓷基复合材料销售；锻件及粉末冶金制品制造；锻件及粉

末冶金制品销售；金属表面处理及热处理加工；机械电气设备制造；

机械设备研发；机械设备销售；机械设备租赁；专用设备制造（不含

许可类专业设备制造）；冶金专用设备制造；冶金专用设备销售；环

境保护专用设备制造；环境保护专用设备销售；泵及真空设备制造；

泵及真空设备销售；智能基础制造装备制造；智能基础制造装备销

售；烘炉、熔炉及电炉制造；烘炉、熔炉及电炉销售；增材制造装备

制造；增材制造装备销售；非居住房地产租赁；货物进出口；技术进

出口；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（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，凭营业执照

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）。 

（二）股权结构  

顶立科技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，其股权结构如下： 

单位：万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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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金额 持股比例 

1 安徽楚江科技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,661.6000 66.7189% 

2 国家产业投资基金有限责任公司 242.2954 6.0737% 

3 戴煜 220.3435 5.5234% 

4 长沙顶立汇能企业管理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 190.1150 4.7657% 

5 长沙顶立汇德企业管理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 114.0690 2.8594% 

6 长沙工善一号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 114.0690 2.8594% 

7 湖南省财信精益投资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 83.8405 2.1016% 

8 湖南高新创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79.8559 2.0018% 

9 长沙经开东方鑫业产业投资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 45.9627 1.1522% 

10 湖南五矿高创私募股权基金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 40.1143 1.0056% 

11 长沙顶立汇合企业管理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 38.0230 0.9531% 

12 芜湖森海企业管理咨询中心（有限合伙） 38.0230 0.9531% 

13 合肥中安海通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 38.0000 0.9526% 

14 
嘉兴国仪二号先进制造产业投资合伙企业（有限合

伙） 
38.0000 0.9526% 

15 航证科创投资有限公司 17.8635 0.4478% 

16 北京高新创投中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3.2390 0.3319% 

17 陈才 7.8593 0.1970% 

18 长沙工善二号投资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 6.0021 0.1505% 

合计 3,989.2752 100.0000% 

（三）财务状况 

顶立科技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： 

单位：万元 

项目 
2022 年 12 月 31 日 

（经审计） 

2023 年 6月 30 日 

（未经审计） 

资产总额 134,999.25 143,060.86  

负债总额 51,749.29 55,197.36  

净资产 83,249.96 87,863.50  

项目 
2022 年度 

（经审计） 

2023 年 1-6月 

（未经审计） 

营业收入 45,546.71 24,001.85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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净利润 6,141.21 4,185.65  

（四）顶立科技未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。 

三、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

本次交易标的为公司与控股子公司顶立科技共有的 6 项专利权及

专利申请权，具体专利情况如下： 
序

号 
专利名称 类型 权利人 

法律 

状态 
申请号或专利号 申请日期 

1 
一种连续式漆包线脱

漆方法及系统 
发明 

顶立科

技、楚江

新材 

授权 2016107196089 2016-8-24 

2 
一种装料处理系统和

漆包线脱漆系统 
发明 

顶立科

技、楚江

新材 

授权 2017113663872 2017-12-18 

3 
一种连续式漆包线脱

漆系统 

实用

新型 

顶立科

技、楚江

新材 

授权 2016209320349 2016-8-24 

4 
一种漆包线热解回收

尾气处理系统 

实用

新型 

顶立科

技、楚江

新材 

授权 2016209378706 2016-8-24 

5 一种自动送料设备 
实用

新型 

顶立科

技、楚江

新材 

授权 201721771069X 2017-12-18 

6 一种自动送料设备 发明 

顶立科

技、楚江

新材 

未授权 2017113651057 2017-12-18 

本次交易标的资产不存在抵押、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，不存在

涉及该资产的重大争议、诉讼或者仲裁事项，不存在查封、冻结等司法

措施。 

四、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

1、交易主体：  

让与方：安徽楚江科技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（甲方） 

受让方：湖南顶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(乙方) 

2、交易标的： 

甲方本次拟向乙方转让的共有专利权、共有专利申请权相关信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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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下： 
序

号 
专利名称 类型 权利人 

法律 

状态 
申请号或专利号 申请日期 

1 
一种连续式漆包线脱

漆方法及系统 
发明 

顶立科

技、楚江

新材 

授权 2016107196089 2016-8-24 

2 
一种装料处理系统和

漆包线脱漆系统 
发明 

顶立科

技、楚江

新材 

授权 2017113663872 2017-12-18 

3 
一种连续式漆包线脱

漆系统 

实用

新型 

顶立科

技、楚江

新材 

授权 2016209320349 2016-8-24 

4 
一种漆包线热解回收

尾气处理系统 

实用

新型 

顶立科

技、楚江

新材 

授权 2016209378706 2016-8-24 

5 一种自动送料设备 
实用

新型 

顶立科

技、楚江

新材 

授权 201721771069X 2017-12-18 

6 一种自动送料设备 发明 

顶立科

技、楚江

新材 

未授权 2017113651057 2017-12-18 

3、交易定价： 

甲方同意将其在上述专利权、专利申请权中的全部权利无偿转让

给乙方。转让完成后，乙方单独享有上述专利权、专利申请权的全部权

利。 

五、本次交易的其他安排  

本次交易不涉及人员安置、土地租赁、债权债务转移等情况，不涉

及同业竞争，亦不涉及上市公司股权转让或者高级管理人员人事变动

计划等其他安排。 

六、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

公司与控股子公司顶立科技共同拥有部分专利权及专利申请权，

为进一步完善公司知识产权保护工作，厘清专利权属，增加子公司顶立

科技知识产权的独立性、完整性，公司拟无偿向控股子公司顶立科技转

让 6 项共有专利权及专利申请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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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述专利权及专利申请权均非公司核心技术，不会对公司的生产

经营产生重大影响；上述权利转让有利于加快公司子公司的发展，增强

公司子公司竞争力，对公司的持续快速发展具有积极影响，符合公司及

全体股东的根本利益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的利益，特别是中小

股东的利益的情形。 

七、相关审批程序及相关意见 

1、董事会审议意见 

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向控股子公司

顶立科技无偿转让共有专利权及专利申请权的议案》，同意公司拟无偿

向控股子公司顶立科技转让 6 项共有专利权及专利申请权，公司董事

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管理层签署相关专利权转让合同，并办理专利权

或专利申请权变更的相关手续。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 

2、独立董事意见  

公司独立董事认为：为进一步完善公司知识产权保护工作，厘清专

利权属，公司拟将与控股子公司顶立科技相关的6项共有专利权及专利

申请权无偿转让给顶立科技。相关事项符合公司整体发展战略，不会对

公司现有业务发展构成重大影响，本次交易的审议和表决程序合法、合

规、有效，未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，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。 

综上，我们同意公司向控股子公司顶立科技无偿转让6项共有专利

权及专利申请权的事项。 

八、备查文件  

1、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； 

2、独立董事关于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

见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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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徽楚江科技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二〇二三年九月五日 


